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 

 

有毒有害物质排放报告 

 

 

 

 

 

 

企业名称：天纳克（苏州)减振系统有限公司 

 

填报日期：2021 年 11 月



1 

 

填写说明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一条规定。 

（1）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按照

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根据有毒有害物质排放等情况，制

定本行政区域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向社会公开并适时更新。 

（2）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严格控制有毒

有害物质排放，并按年度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排放情况。 

二、“有毒有害物质”是指对公众健康、生态环境有危害和不良

影响的物质，包含天然有毒有害物质和人工合成有毒有害物质。《工

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有毒有害物质”指下列物

质。 

（1）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有毒有害水

污染物名录的污染物。 

（2）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有毒有害

大气污染物名录的污染物。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的危险

废物。 

（4）国家和地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管控的污染物

（包含 GB36600 规定的 85 个项目等）。 

（5）列入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内的物质。 

（6）其他根据国家法律有关规定应当纳入有毒有害物质管理的

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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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气有毒有害污染物排放情况 

大气排放基本情况 

序号 污染物种类 
监控浓度限值

mg/m3 

本年度许可排放量限值

（t） 

本年度实际排放量

（t） 

是否达到

管控要求 
备注 

1 
颗粒物 

（无组织） 
0.5 / / / 不在有毒有害大气污染名录 

       

       

       

       

注：1.本企业无有组织废气排放，焊接工序产生的废气经过移动式焊烟捕集装置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2.污染物浓度限值遵循《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的限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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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废水有毒有害污染物排放情况 

废水排放基本情况 

序

号 
污染物种类 

许可排放浓度限

值 

本年度许可排放

量限值（t） 

本年度实际排放量

（t） 
是否达到管控要求 备注 

1 悬浮物 / / / / 
不在有毒有害水污

染名录中 

2 化学需氧量 / / / / 
不在有毒有害水污

染名录中 

3 总磷 / / / / 
不在有毒有害水污

染名录中 

4 总氮 / / / / 
不在有毒有害水污

染名录中 

5 氨氮 / / / / 
不在有毒有害水污

染名录中 

6 石油类 / / / / 
不在有毒有害水污

染名录中 

注：企业工业废水经厂区内工业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委托江苏绿赛格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处置，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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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固体废物有毒有害物质排放情况 

固体废物排放情况 

序号 固体废物名称 固体废物类别 固体废物产生量（t） 处置去向 是否达到管控要求 

1 废机油 900-218-08 50 苏州中吴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 

2 废包装桶 900-041-49 1 宜兴市运达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是 

3 清洁废液 900-007-09 240 

江苏绿赛格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是 

4 油泥 900-249-08 10 是 

5 废活性炭 900-041-49 1.5 是 

注：上述固体废物符合《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中相应的危险废物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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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我公司有毒有害物质排放全面受控，未造成相关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 

 

特此报告。 

 

 

 

天纳克（苏州)减振系统有限公司 

2021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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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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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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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的危险废

物（具体见《国家危险废物目录》【202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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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国家和地方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管控的

污染物（包含 GB36600 规定的 85 个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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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列入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内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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